伦理审查编号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科学研究院
伦理审查委员会科学研究项目审查

	项目名称
	

	主要研究者
	
	单位/院系
	

	承担责任
	负责
	参与
	研究负责⼈
	

	主要研究者
联系方式
	手机：
	项目时间
	起：
	年
	月
	日

	
	邮箱：
	
	止：
	年
	月
	日

	是否为合作项目（仅限校内老师填写）
	□是（□校内合作 □校外合作） □否
若为合作项目，请列出所有合作者信息
姓名 1：   单位：      联系方式：


	请列出所有主试人（设备操作者）信息
	[bookmark: _GoBack]姓名 1：  单位：      类别（教师 / 学生）:   是否具备设备操作能力：□是 □否

	审查意见
	同意
不同意
	作必要修改后同意
终止或暂停已批准实验
	
	
	

	项目基本信息
请较为详细地介绍研究项目方案（需说明刺激材料性质，并提供原始刺激材料示例），研究方法（实验流程及所需仪器设备），目标被试群体信息（包括被试酬劳），研究具体实施者信息（需具备所申请仪器设备使用经验）等项⽬相关信息，以确保不直接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伦理审查会委员能够充分理解研究的性质，并对研究的科学性、伦理合理性进行审查。

填写须知：
1） 研究项目方案需较为详细地说明研究目的，研究基本内容（包括文献综述），实验设计（包括实验材料）和流程（重点），研究时限（包括实验时长）和数据收集计划，（如有）前期研究数据等资料。此部分需提供原始刺激材料示例，并详细说明刺激材料性质，例如，语言实验所用语料是否会引发强烈负性情绪或蕴含道德色彩，从而引发被试不良反应。
2） 目标被试群体信息需说明计划收集多少名被试数据，被试基本情况，招募方式，受试者的纳入和排除标准，被试酬劳等。
3） 研究项目主要研究者的信息。研究者的资格、经验、技术能力是否符合实验要求。
4） 提交申请表时请附上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知情同意书应当含有必要、完整的信息，并以受试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文字表达。知情同意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a. 研究目的、基本研究内容、流程、方法及研究时限
b. 研究者基本信息及研究机构资质；
c. 研究者是否具有操作实验设备的资质(如积累的实验机时等)
d. 对受试者的保护措施；
e. 研究数据和受试者个人资料的保密范围和措施；
f. 受试者的权利，包括自愿参加和随时退出、知情、同意或不同意、保密、补偿、受损害时获得免费治疗和赔偿, 以及发生问题时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
g. 受试者在参与研究前、研究后和研究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项目的潜在风险或副作用及应对措施
填写须知：
需详细说明受试者可能遭受的风险程度与研究预期的受益相比是否在合理范围之内。研究是否涉及利益冲突；研究是否存在社会舆论风险。以及对受试者在研究中可能承受的风险是否有预防和应对措施。


	数据保护和被试隐私
填写须知：
需具体说明对受试者个人信息及相关资料的保密措施。研究中需切实保护受试者的隐私，如实将受试者个人信息的储存、使用及保密措施情况告知受试者，未经授权不得将受试者个人信息向第三方透露。

	请在本研究开展过程中严格遵守以下条款：
1、对已批准实施的研究项目，必须严格按照已通过伦理审查的研究⽅案进行实验。研究过程中不得擅自变更项目研究内容。
2、项目开始前，应当获得参与项目的受试者自愿签署的知情同意书。知情同意书需告知受试者或其他⼈员项目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受益。受试者不能以书面方式表示同意时，项目研究者应当获得其口头知情同意，并提交过程记录和证明材料。对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受试者（如未满十八岁），项目研究者应当获得其监护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书面知情同意。受试者有权在项⽬任何阶段随时退出项⽬⽽不会受到歧视/报复等任何负性影响。
3、受试者的所有个⼈资料及实验结果均属保密材料。只有上级管理部门，伦理审查委员会可在必要情况按规定申请查阅受试者资料。
4、项目进行中，对受试的权利、安全及健康的关注应高于出自科学与社会意义的考虑。实验中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或者严重不良事件时，需及时向伦理委员会报告。
5、对已批准研究项目的研究方案作较小修改且不影响研究的风险受益比的研究项目和研究风险不大于最小风险的研究项目可以申请简易审查程序。

    

主要研究者签字：	                   研究负责⼈签字：
日期：	                              日期：

伦理委员会主席签字：
日期：
（学院盖章）



